附件1：
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GoBack]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化管理工作，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等有关规定，制定区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如下。
一、编制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符合法定的职责权限范围；
（三）结合本地实际，突出针对性、具备可操作性和灵活性。
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
（一）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制定的农业产业发展、农村改革、粮食生产、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及其他管理与服务的重大公共政策措施、行动方案和发展规划；
（二）获区政府批准，决定在局系统实施的重大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和处置重大国有资产等重大事项；
（三）决定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发展、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四）决定的农业农村领域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三、下列决策事项不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
（一）区农业农村局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
（二）区农业农村局内部管理事项，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以及内部工作流程等事项；
（三）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涉农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基层群众组织能够自治管理的；
（四）未执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出台的、没有作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更为不利的具体实施措施的，可不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五）应当由区委、区政府决策的事项。
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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